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6〕3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安置房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安置房建设是当前我市最为迫切的重大民生工程,是新型城

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,也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中之重。为全

力做好我市安置房建设工作,让广大拆迁群众早日搬入新居,尽

快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果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强化责任,明确任务,强力推进安置房建设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拆迁安置房建

设的责任主体,要切实负起责任,牢固树立 “安置优先”理念,

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,主导好安置房建设工作,通过3年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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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,全市力争实现85%以上的群众回迁,四个开发区、五县

(市)、上街区力争实现全部回迁。尚未开工建设的安置房项目,

要确保实现 “2015年底前拆迁村庄安置房,2016年底前全部开

工建设;2016年拆迁村庄安置房,2017年6月底前全部开工建

设”。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要认真梳理安置房项目,尽快落实

到每个具体地块,逐项目逐地块倒排工期,明确推进节点,确保

按规定时间完成安置房开工建设任务。已经开工建设的安置房项

目,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,及时办理各项手

续,加快建设进度,确保在2018年底前建成使用。县城、组团

新区和产业集聚区规划区范围内村庄拆迁改造要坚持 “先安置、

后拆迁”原则,统筹考虑,提前谋划安置房建设,结合产业项目

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需要,合理安排工作时序,科学制定拆迁改

造计划,以建带拆。大力推进货币化安置,通过自主安置、回购

安置等多种方式,提高货币化安置率,加快安置进度,缩短过渡

周期。

二、减少审批环节,压缩审批周期,提高审批效率

市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国土资源、建设、住房保障、环保、人

防、消防、文物等市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加快审批措施,依法依

规、打破常规、勇于担当、优先办理安置房建设手续。各县

(市、区)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要开辟安置房建设 “绿色通道”,

简化审批环节,压缩审批程序,缩短审批周期,提高审批效率。

一是加快控规编制。中心城区三环以外村庄改造地块可先行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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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控规,不再要求同步编制修规;安置区控规编制阶段不再要

求同步编制交通影响评价;控规经专家评审会研究通过后即进行

公示,缩短审批时限。二是加快土地报征。安置地块进行土地报

批征收时可由规划部门先行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或其它手续。三是

加快开工建设。符合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棚户

区改造工作的通知》(郑政办 〔2014〕18号)中安置房开工条件

的,安置房可开工建设。

三、注重品质,加强监管,确保安置房建设质量

市规划部门依据城市总规、城市设计等相关规划,从完善配

套设施、凸显建筑风格等方面着手提升城市品味,各县 (市、

区)、开发区要从安置房的规划设计、建筑设计、安装设计、结

构设计、配套设施等方面提高安置房建设标准,提升安置小区整

体品质。对各个施工阶段涉及到的墙面、地面、主体结构、门

窗、给排水、弱电等工艺要严格标准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,严格

落实相关上位规划要求,高度关注群众的医疗、健身、休闲、教

育、就业等需求,合理规划和同步建设停车场、公共绿地、中小

学、幼儿园、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。安置房工程建设要

严格执行国家抗震设防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,加大建筑节能技

术的推广应用,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和节能减排各项措施,执行绿

色建筑标准,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。

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安置房建设的责任

主体,要把安置房质量作为重中之重,在确保工程质量前提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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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。安置房工程建设要严格履行法定的项目建

设程序,规范招投标行为,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合同管理制、

工程监理制,严格建筑材料验核制度,一是要加强建造师、监理

工程师、勘察设计等执业人员对安置房建设的监管力度,有条件

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可组织群众参与安置房建设监管。二是

市、区两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划清职责,根据职责分工,

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,加大对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监督检查力

度,每个安置房工程项目都应指定专人负责,实行全过程重点监

管。规划地块独栋单体项目存在安置和开发混合的,由市城建委

负责办理施工许可并进行监管;规划的纯安置房建设地块,由各

区负责办理施工许可并进行监管;一个规划地块既有安置又有开

发的,将该地块分为两个标段,安置区标段由各区负责办理施工

许可并进行监管,开发区标段由市城建委负责办理施工许可并进

行监管。市、区两级建设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,以便于项目手续

顺利办理。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工程质量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

工程项目,要及时责令整改,并依法依规处理。各县 (市、区)

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完善安置房质检安检工作机构,充实人员

力量,及时介入安置房项目质量和安全监管,建设完成后必须经

过质量安全验收通过方可交付使用,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四、同步配套完善安置房周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

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安置房小区周边的水、

电、气、暖、路、弱电、绿化 (游园)等基础设施、生活配套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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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建设。监督各项目实施主体做好基础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,制

定计划,加快推进,确保在安置区交付使用时,水、电、气、

暖、路、弱电、绿化 (游园)等基础设施符合专项验收要求。市

内五区尽快对安置区周边急需修建的已规划市管道路进行梳理摸

排,报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后可先行筹资建设,建设完成后经市有

关部门验收合格、通过市审计部门审计,由市财政进行回购。对

符合郑政办 〔2014〕18号文件规定提前开工的安置房项目,水、

电、气、暖、路、弱电等基础设施管理部门在收到区政府确认函

后,要先行受理报装手续,加快施工安装进度,限期施工安装完

毕。同时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提前谋划小区

周边商业、公共服务等便民设施的配套跟进,保障群众入住后的

正常生活;同时指导帮助各村完善村史、村志,建立档案展览

馆,保护村庄历史文化传承,营造社区文化氛围。

五、完善推进机制,强化协调服务

(一)加强领导,组织到位

各级部门、各单位,特别是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要牢固

树立安置优先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,主要领导亲自抓,建立健

全工作机构,充实人员力量,积极协调解决安置房建设过程中遇

到的问题;市各有关单位特别要转变工作作风,主动为安置房建

设项目搞好服务。

(二)建立机制,督导到位

市、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都要尽快建立完善工作台帐,实

—5—



行周例会、月讲评会制度,对安置房建设进展情况跟踪督查,及

时研究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。要通过现场督导、重点督查、交流

观摩、评比奖惩等形式,强化责任意识,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。

2016年7月18日

 主办:市城镇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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